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遠距教學線上演練實施辦法 
經 111年 9月 14日課發會通過 

 

一、依據：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9月 12日北市教資字第 11130785242號函。 

2. 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111年 8月 23

日) 

二、目的： 

1. 強化學校教師遠距線上教學知能，熟悉同步或非同步教學平臺累積並延續教育現場遠

距線上教學能量，增進學生運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素養。 

2. 建立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停課不停學

應變機制，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三、實施對象：一至六年級導師、科任教師及學生。 

四、實施原則： 

1. 自辦法公告起，應於疫情趨緩學生到校上課期間，每 2週實施 1次，每次以 1節課

(40分鐘)為限，以因應疫情升級停課之準備。 

2. 以兩週為單位，分年段實施。 

年段 實施週次 

高年級 4、5週 12、13週 

中年級 6、7週 14、15週 

低年級 8、9週 16、17週 

3. 以在校線上同步教學或居家非同步自主學習為原則。 

五、實施方式： 

1. 使用的平台或軟體： 

(1)線上同步教學：以 Google Meet或 Microsoft Teams為主。 

(2)非同步自主學習：以臺北酷課雲或 Google Classroom為主。 

2. 演練模式： 

(1)線上同步教學：確認學生能加入任課教師的線上會議室，了解如何透過麥克風、

舉手功能與教師進行互動。 

(2)非同步自主學習：確認學生能進入任課教師的線上學習平台，閱讀或觀看任課老

師指定的學習內容、影片，並瞭解如何上傳作業。 

(3)任課教師應於演練結束後填報「遠距線上教學演練檢核表」 

google表單：https://forms.gle/qrfztnCeAfLDh6zu9 

六、辦法實施： 

本辦法經課發會討論決議後實行。 

https://forms.gle/qrfztnCeAfLDh6zu9

